
   

《 20 07 年 專利 (修訂 )條例草案》 委員會  
二零零七 年七月十九日會議 所提事項  

 
引言  
 
 在 法 案 委 員 會 二 零 零 七 年 七 月 十 九 日 會 議 上 ， 委 員 要 求 當

局－  
 

( a )  考慮可否在第 72 I ( 3 )和 72 Q (3 )條增訂準則，以便利法院釐定
須支付報酬的款額；  

 
( b )  匯報為施行擬議第 72 I 和 7 2 Q 條而對《高等法院規則》作出

修訂的進度；  
 
( c )  重新評估第 7 2 I( 6 ) ( d )和 72 Q (1 ) ( c )條使用“該特許被終止當

日”作為申請法院覆核的時限計算基準是否適當；以及  
 
( d )  研究可行的行政安排，以方便本地製造商根據第 7 2K 條申請

專利藥劑製品的出口強制性特許。  
 

2 .  本文件旨在提供委員要求的資料。  
 
擬議 第 72 I 和 72 Q 條  —  釐 定報酬的款額  
 
3 .  委員問及能否在第 72 I( 3 )和 7 2Q ( 3)增訂準則，方便法院釐定
須支付報酬的款額。  
 
4 .  目前，第 72 I( 3 )和 72 Q (3 )條分別提供兩項非盡列的因素供法
院考慮，即 ( a )對合資格進口成員地的經濟價值；以及 (b )人道或非商
業因素。因素 ( a )源自對《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作出修訂的
《日內瓦議定書》 (“《議定書》” )的附件第 31b i s 條第二段。把這
個因素納入第 72 I( 3 )和 7 2Q ( 3)條，目的在於確保符合《議定書》的規
定。因素 (b )則為法院提供額外指引。在把這兩個準則納入《 20 07 年
專利 (修訂 )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 )前，我們已參考一些已發
展國家的相關法例。個別國家只規定應支付“適當”或“合理”的報

酬。歐洲聯盟和加拿大同時採用了因素 ( a )和 ( b )，作為釐定須支付報
酬款額的基礎。  
 
5 .  我們相信，擬議第 72 I( 3 )和 7 2Q ( 3)條的條文，已為涉及法律
訴訟的各方在進行庭上陳詞和向法院提交證據以證實申索的事宜上，

提供合理明確的準則。第 72 I( 3 )和 7 2Q ( 3 )條的非盡列性質，表示各方
也可以就他們認為法院在釐定報酬款額時應考慮的其他因素進行陳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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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提交證據。第 72 I( 3 )和 7 2Q ( 3 )條現時的草擬模式，在利便法庭釐定
報酬款額的同時，亦無約束各方提交其他相關證據，包括國際間就強

制性特許制度下支付報酬的常規做法和標準。  
 
6 .  世界貿易組織 (“世貿組織” )總理事會於二零零三年八月訂
立的暫時豁免制度 (《議定書》通過前所引用的制度 )，鮮有在國際間
採用 1，更遑論經過法庭驗證。在沒有先例可援的情況下（同時考慮

到《條例草案》的現行條文與我們所知的最佳做法相符），當局認為

宜根據現行條文繼續我們的工作。日後，我們會因應外國引用《議定

書》條文的經驗，再探討現行條文是否足夠。  
 
根據擬議 第 72 I 及 7 2 Q 條提出申請的高等法院 程序  
 
7 .  當局已向高等法院規則委員會提交修訂《高等法院規則》 (第
4 章附屬法例 A)第 1 03 號命令的相關草案，予作考慮。擬議的第 1 03
號命令，針對與《專利條例》 (第 514 章 )各項規定相關的事宜，訂明
進行訴訟和向高等法院提出申請及作出轉介的程序。擬議命令訂立了

規則，訂明藉發出原訴傳票開展法律程序的規定，以及原訴法律程序

的要求和程序中送達文件的規定。該項命令也載有規則，規管委任科

學顧問和向專利所有人送達文件的程序。  
 
8 .  當局正因應高等法院規則委員會的建議修改相關草案，並會

研究應否及如何進一步修訂擬議命令，以訂立其他規定 (包括根據擬
議第 7 2 I 及 7 2 Q 條進行法律程序的程序 )。如規則委員會原則上通過
擬議修訂，當局便會諮詢法律及知識產權從業員，包括香港大律師公

會和香港律師會。上述有待通過成為法例的命令屬於附屬法例，須提

交立法會進行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  
 
第 72I (6 ) (d )和 72Q( 1 ) ( c )條所訂計算申請法院 覆核的 28 日限期的 基準

點  
 
9 .  委員提出他們的顧慮，由於終止進／出口強制性特許的公告

未必會即時刊登，所以因特許終止而感到受屈的第三者 (不包括進／
出口強制性特許持有人 )如要根據擬議第 7 2 I( 6 ) ( d )和 72 Q ( 1) ( c )條向法
院申請覆核，時間便可能較為短促。  
 

                                                 
1  自二零零三年八月訂立暫時豁免制度以來，只見有一個相關通知。二零零七年七

月，盧旺達通知世貿組織，他們有意根據在多哈訂定的《關於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

權 協 議 與 公 共 衞 生 的 宣 言 》 的 第 6 段 規 定 ， 輸 入 加 拿 大 製 造 的 愛 滋 病 藥 品

TriAv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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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  根據第 72 I( 6 ) ( d )和 72 Q (1 ) ( c )條，因進／出口強制性特許的終
止而感到受屈的人，可在特許終止當日後的 28  日內，向法院提出申
請，以覆核該特許的終止。與此同時，第 7 2G ( 2 )和 72P (2 )條規定，
衞生署署長須在切實可行範圍內，盡快於官方公報刊登該項終止的公

告。為確保因特許的終止而感到受屈的第三者 (不包括特許持有人 )可
盡快得悉此事，以便有充裕時間向法院申請覆核，我們決定作出特別

安 排 ， 在 切 實 可 行 範 圍 內 ， 盡 快 於 官 方 公 報 刊 登 第 7 2 G( 2 ) ( b )或
7 2P (2 ) ( b )條 (視屬何情況而定 )所規定的公告，無論如何，公告會在衞
生署署長終止有關特許後一天內刊登。衞生署署長會與知識產權署

(負責在官方公報刊登公告的部門 )緊密合作，確保能適時刊登公告。  
 
1 1 .  我們也曾評估可否把刊登終止公告的日期訂為計算 28 日限
期的起始日。根據現行第 72 I( 6 )和 7 2Q ( 1 )條，因衞生署署長決定終止
特許而感到受屈的人，可即時向法院提出覆核申請。法院在決定覆核

申請前，可根據第 72 I( 7 ) ( e )或 72Q ( 2 ) ( e )條 (視屬何情況而定 )，就如
何 處 置 有 關 的 專 利 藥 劑 製 品 作 出 命 令 。 如 採 用 第 72 G (2 ) (b ) 和
7 2P (2 ) ( b )條所規定公告的刊登日期，特許持有人便不能在有關公告於
官方公報刊登前，根據第 72 I( 6 ) ( d )或 72 Q (1 ) ( c )條向法院提出申請。
無論這過渡期如何短暫，都可能會出現問題，例如特許持有人管有的

專利藥劑製品的法律地位，以及這些藥品在過渡期間應如何處理等。

因此，我們認為應維持現訂的起始日，即特許被終止當日。與此同

時，我們會按照第 10 段的承諾，盡力確保如有任何一方感到受屈 (不
包括特許持有人 )，他們會有充裕時間向法院申請覆核。  
 
便利申請 出口強制性特許的 行政安排  
 
1 2 .  委員詢問當局會否作出行政安排，以便利本地製造商根據第

7 2 K 條申請專利藥劑製品的出口強制性特許。  
 
1 3 .  當局會擬備相關指引和適當的申請表格，以便利本地製造商

申請出口強制性特許。我們在制訂有關出口強制性特許的行政措施

時，會考慮其他世貿組織成員的做法。我們的目標是在《條例草案》

通過後的三個月內確立有關措施。  
 
 
 
商務及經 濟發展局  
工商及旅 遊科  
二零零七 年九月  
 


